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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激發學生刻苦自勵之精神，養成學生勤勞負責之習性，有助於青年身心平衡

發展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之主辦單位為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。  

三、實施之經費來源為本校「獎助學生給與」之工讀助學金預算。 

四、凡本校學生能刻苦耐勞，志願以工讀助學，及前學年度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，

可向各工讀單位提出申請。 

五、由各工讀單位審酌分配之工讀金額及單位工讀需求，在不影響學生課業情形下，

遴選符合單位需要之工讀生。 

六、經遴選錄取之工讀生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該學期之工讀資格即行取消：  

(一)經工讀單位考核學習成效不佳者。 

(二)受記過處分者。 

(三)休學、退學者。 

七、工讀範圍：  

(一)行政工作：繕寫、電腦輸入及文書處理等。 

(二)其他臨時性工作、特定之專長性工作、校內之勞務性工作等。 

八、工讀生工作報酬：工讀金依勞動部規定之給付標準支給。各工讀單位自行規

劃工讀生每月可使用工讀時數，惟須考量單位特性(需求)及勞健保相關公提支出

費用(含勞保、勞退公提，健保或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公提等)。 

九、工讀單位應於開始工讀前與工讀生完成勞動契約簽訂手續，並依人事室之規定

辦理工讀生勞健保加保事宜；工讀期間依工讀生實際工作時間逐次填寫工讀生

考核表，同時完成出勤確認；勞動契約結束當日依規定辦理工讀生勞健保退保

事宜。 

十、工讀生因故未能按時到協定地點工作者，須事先以書面向工作單位請假。  

十一、本要點經學務委員會議通過後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